附件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规范耳鼻喉科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

耗材清单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州（市）医保局、卫生健康委，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O医院，云南省急救中心：

为深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按照国家医保局印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决定整合规范耳鼻喉科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制定省级基准价（即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同步明确各批次项目过渡期非基本物质资源消耗医用耗材清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照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整合规范耳鼻喉科类、消化系统和疝、口腔类、颌面外科类、血管和淋巴系统、药学类、病理类、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一般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详见附件1—9）。同步终止《关于印发云南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汇编（2024版）及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标准的通知》（云医保〔2024〕56号）及相关文件中“吸痰护理”等1830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详见附件10）。

二、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整合规范后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在不超过最高限价标准的前提下，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各州（市）在不超过省级基准价的前提下，按照价格管理权限，结合各统筹地区医保基金运行情况，制定本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标准。

三、心肺复苏同时行特殊气管插管的，可按“气管插管费（自然腔道）-特殊方法气管插管（加收）”收费；行普通气管插管的，不得同时收取气管插管费（自然腔道）。

四、同步调整《云南省过渡期非基本物质资源消耗医用耗材清单》（详见附件11），明确耳鼻喉科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可单独收费耗材。

五、本通知自  年 月 日零时起执行。各州（市）应于执行前制定公布本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标准，同步执行。原有政策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1.耳鼻喉科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2.消化系统和疝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3.口腔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4.颌面外科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5.血管和淋巴系统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6.药学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7.病理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8.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9.一般治疗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10.“吸痰护理”等终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11.云南省过渡期非基本物质资源消耗医用耗材清单（耳鼻喉科类等9批项目）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6年 月 日

（此件公开发布）

